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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言論自由之範圍。為保障此項自由，國家應對電波頻率之使用為公平

合理之分配，對於人民平等「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亦應在兼顧

傳播媒體編輯自由原則下，予以尊重，並均應以法律定之。

釋字第三六五號解釋（83.9.23.）

【解釋文】

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九條，關於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之行使意

思不一致時，由父行使之規定部分，與憲法第七條人民無分男女在法律

上一律平等，及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五項消除性別歧視之意旨不符，

應予檢討修正，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

力。

【解釋理由書】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

一律平等」「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

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憲法第七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九條第五項，分別定有明文。由一男一女成立之婚姻關係，以及因婚姻

而產生父母子女共同生活之家庭，亦有上述憲法規定之適用。因性別而

為之差別規定僅於特殊例外之情形，方為憲法之所許，而此種特殊例外

之情形，必須基於男女生理上之差異或因此差異所生之社會生活功能

角色上之不同，始足相當。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九條：「對於未成年子女

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母對於

權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時，由父行使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時，

由他方行使之。父母不能共同負擔義務時，由有能力者負擔之」之規

定，制定於憲法頒行前中華民國十九年，有其傳統文化習俗及當時社會

環境之原因。惟因教育普及，男女接受教育之機會已趨均等，就業情況

改變，婦女從事各種行業之機會，與男性幾無軒輊，前述民法關於父母

意思不一致時，由父行使之規定，其適用之結果，若父母雙方能互相忍

讓，固無礙於父母之平等行使親權，否則，形成爭執時，未能兼顧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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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而授予父最後決定權，自與男女平等原則相違，亦與當前婦女於

家庭生活中實際享有之地位並不相稱。

綜上所述，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九條關於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

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時，由父行使之規定部分，與憲法第七條人民無分

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及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五項消除性別歧視之

意旨不符，應予檢討修正，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

時，失其效力。就此問題，應基於兩性平等原則及兼顧未成年子女之最

佳利益，規定其解決途徑，諸如父母協調不成時，將最後決定權委諸最

近尊親屬或親屬會議或由家事法庭裁判，而遇有急迫情況時，亦宜考慮

與正常情形不同之安排。又立法院於本年七月二十六日致本院（八三）

臺院議字第二一六二號函係對立法委員未來是否提案修改有違憲疑義

之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九條，預先徵詢本院意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要件，未盡相符，惟其聲請解釋之法律

條文與本件相同，不須另為處理，均併此說明。

釋字第三六六號解釋（83.9.30.）

【解釋文】

裁判確定前犯數罪，分別宣告之有期徒刑均未逾六個月，依刑法

第四十一條規定各得易科罰金者，因依同法第五十一條併合處罰定其應

執行之刑逾六個月，致其宣告刑不得易科罰金時，將造成對人民自由權

利之不必要限制，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未盡相符，上開刑法規定應檢

討修正。對於前述因併合處罰所定執行刑逾六個月之情形，刑法第四十

一條關於易科罰金以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為限之規定部分，應自本解釋

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

【解釋理由書】

刑法第五十條基於刑事政策之理由，就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設

併合處罰之規定，並於其第五十一條明定，分別宣告其罪之刑，而另定

其應執行者。其分別宣告之各刑均為有期徒刑時，則於各刑中之最長




